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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征兵工作条例

（员怨怨缘年怨月圆圆日贵州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摇员怨怨缘年怨月圆苑日贵州省第八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公布施行）

第一条摇为加强国防建设，保障征兵工作顺利进行，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
条例。
第二条摇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业

（含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户籍在
本省的公民。
第三条摇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每个公民的神圣职责。依照

法律服兵役是公民的光荣义务。
第四条摇本条例所称的适龄公民，是指每年员圆月猿员日以前

年满员愿至圆圆周岁，或者符合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当年征兵命
令规定的服现役年龄的男性公民。
本条例所称的应征公民，是指经兵役登记和初步审查合格的

适龄公民。
女性公民的征集，按照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当年征兵命令

的规定执行。
第五条摇省人民政府和省军区领导全省的征兵工作，地区行

政公署、自治州、省辖市和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特区人民政府领
导本行政区域内的征兵工作。
省军区、军分区和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特区（以下简称县）

人民武装部，兼同级人民政府的兵役机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
立征兵办公室，负责办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征兵日常工作。征兵办
公室由兵役机关和公安、民政、交通、卫生、教育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人员组成。
第六条摇征兵工作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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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按职责配合兵役机关做好征兵工作。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
位和其他组织要广泛开展爱国主义、国防意识和依法服兵役的教
育，增强公民的国防观念、法制观念，鼓励公民依法服兵役。
第七条摇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完成征兵任务确有困难的边远

山区，依据当年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征兵命令，对应征公民
的身高、体重、文化程度可适当放宽。
第八条摇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做好下列

工作：
（一）据实填报适龄公民人数；
（二）组织适龄公民进行兵役登记；
（三）组织应征公民参加体格检查；
（四）配合有关部门对应征公民进行审查。
第九条摇每年员圆月猿员日以前年满员愿岁的男性公民，都应当

在当年怨月猿园日前依法进行兵役登记。设立兵役登记站的机关、
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在职职工在本单位登记，其他公民在户籍
所在地的兵役登记站登记。
第十条摇经过兵役登记的公民，由兵役机关发给公民兵役证。

县级兵役机关应当依据不同情况在公民兵役证上注明应征、缓征、
免征、不征、拒征、已征等情况。
前款所称的应征是指经兵役登记和初步审查合格的适龄公

民；缓征是指作为维持家庭生活唯一劳动力的应征公民和正在全
日制学校就学的学生；免征是指有严重生理缺陷或者严重残疾不
适合服兵役的公民；不征是指被羁押正在受审查、起诉、审判或被
判刑、拘役、管制正在服刑以及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适龄公民；
拒征是指拒不履行服兵役义务经教育不改的应征公民；已征是指
依法服满现役的退伍军人。
公民兵役证不得伪造、涂改或转借。
第十一条摇适龄公民兵役登记后变更户籍所在地的，应及时

到发证机关办理兵役关系变更手续。遗失公民兵役证的，应及时
向发证机关申请补发。
第十二条摇适龄公民就学、就业、申请出境、申请土地使用证、

申请工商营业执照时，有关单位应当查验公民兵役证，对未持有公
民兵役证的，不得为其办理手续；对公民兵役证上有“拒征”记载
的，员年内不得为其办理手续。
圆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十三条摇应征公民在当年征兵工作结束前外出的，须经乡
级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同意，并按规定的时间返回户籍所在地参
加体格检查。
第十四条摇被征集服现役的公民及其家属，应当受到社会的

尊重，得到国家和人民群众的优待。
义务兵及其家属享受下列待遇：
（一）按规定享受优待金，优待金的标准和统筹办法由省人民
政府制定；
（二）入伍前是农业户口的，原承包的责任地、责任山（林）继
续保留；
（三）入伍前是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继续享受
原单位的工资和同类职工转正、调资、晋级待遇；合同制职工要求
顺延原有合同期限的，原单位应按服现役年限顺延劳动合同期；
（四）家属申请住房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分配；赈灾和扶贫
救济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照顾；
（五）入伍前持有地方机动车正式驾驶执照的，在其服现役期
间，公安及有关部门应准予暂缓年审，待其退伍后，一年内凭《士
兵退出现役证》按规定补办手续。
第十五条摇被征集服现役的公民在服役期间获得荣誉称号或

立功的，县级人民政府应予表彰或奖励。
第十六条摇义务兵退出现役后，县级人民政府和有关单位按

下列规定妥善安置：
（一）按政策规定应安排工作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安置工作，
接收单位必须安置，并将其服役期计为单位工龄，按照不低于同工
种、同工龄职工的平均水平确定工资和其他待遇；
（二）入伍前是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正式职工的，退伍
后原则上回原单位复工复职，原单位已撤销或合并的，由上一级机
关或合并后的单位负责安置，原单位依法破产的，由县级人民政府
负责安置；
（三）用人单位向农村招收职工时，优先录用退伍义务兵，对
在服役期间荣立三等功、超期服役的农村退伍义务兵，应予适当照
顾。
第十七条摇各级人民政府应定期对征兵工作进行检查评比，

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单位或个人，给予表彰或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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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遵守、执行征兵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规定，完成征兵
任务成绩显著的；
（二）按照体格检查标准和政治、文化、年龄条件办事，连续员园
年以上无责任退兵的；
（三）廉洁征兵，办事公道，起表率作用的；
（四）义务兵亲属积极支持子弟履行服兵役义务，表现突出
的。
第十八条摇应征公民拒绝、逃避征集的，应予批评教育；经教

育不改的，乡级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处以相当于当地一个义务
兵上年户均优待金员至猿倍的罚款；视情节轻重，征兵办公室可提
请有关部门作如下处理：
（一）是城镇待业青年的，员年内不予就业登记和介绍就业；
（二）是农村青年的，乡级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员年内不得
安排其进乡镇、村办企业工作；
（三）是个体工商户的，扣缴、吊销营业执照员年；
（四）是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应予开除留用；是
临时工的予以除名；
（五）员年内不准参加招工、招干，已经录取的，取消其录取资
格。
应征公民被处罚后，仍然有依法服兵役的义务。
被处罚人履行服兵役义务兵，处罚部门应终止处罚。
第十九条摇被征集服现役的公民被部队除名、劳教、判刑和开

除军籍的，应停止对本人及其家属的优待。
第二十条摇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的单位和个人，上级主

管部门应责令其改正，并给予直接责任人员行政处罚；情节严重
的，还应追究其所在单位领导的行政责任。
第二十一条摇对招用（录取）拒绝、逃避征集应征公民或拒

绝、逃避兵役登记适龄公民的单位，乡级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应
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处以圆园园园元至员园园园园元罚款；对主要负
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

分。
第二十二条摇依据本条例处以罚款的，应出具省财政厅监测

的罚没收据，罚款全部上缴同级财政。
第二十三条摇有征集任务的单位无正当理由未完成征集任务
源



的，给予通报批评。阻挠应征公民履行兵役义务的，由其所在单位
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摇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

政复议条例》和《行政诉讼法》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作出行政处

罚决定的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二十五条摇在征兵工作中收受贿赂、徇私舞弊、玩忽职守

的，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摇威胁、侮辱、诬陷、殴打征兵工作人员，妨碍征兵

工作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摇省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
第二十八条摇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省人民政府征兵办

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摇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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